关于征求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修改、变更意见的公告（三）
  时间：2017-05-09 10:28:48 
尊敬的委托人：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我司拟修改、变更《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的部分条款，《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相关内容一并调整。条款主要修改、变更内容和流程如下，具体以修改后的《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为准：
一、合同、说明书拟修改、变更内容
(一)  原合同首页中：
“二Ｏ一五年  月”
修改、变更为：
“二Ｏ一七年  月”
 
(二)  原合同“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四）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1、投资范围”中：
“本集合计划将主要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股指期货、现金类产品等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发行的金融产品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
修改、变更为：
“本集合计划将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可转债、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及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发行的金融产品（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及基金子公司发行的一对多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集合信托计划、经备案的投资于证券的私募基金等），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
 
(三)  原合同“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四）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2、资产配置比例”中：
“（1）权益类资产（股票、股票型基金（含公募基金、基金专户、证券投资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投资类基金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等）、混合型基金(含公募基金、基金专户、证券投资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投资类基金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等))占集合计划总资产： 0%～100%；”
修改、变更为：
“（1）权益类资产（国内依法发行的上市公司股票（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占集合计划总资产： 0%～100%；”
 
(四)  原合同“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四）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2、资产配置比例”中：
“（4）股指期货：股指期货投资须依从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修改、变更为：
“（4）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须依从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金融衍生工具包括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工具投资比例0%-100%。”
 
(五)  原合同“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四）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中：
增加：
“（7）金融产品：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及基金子公司发行的一对多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集合信托计划、经备案的投资于证券的私募基金等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发行的金融产品。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100%。”
 
(六)  原合同“五、集合计划的参与和退出（二）集合计划的退出3、退出的程序和确认”中：
“（4）委托人退出申请确认后，退出款项将在开放期结束起5个工作日内转入委托人交易账户。如集合计划出现本合同所述暂停估值的情形时，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后，可以将划拨日期相应顺延。”
修改、变更为：
“（4）委托人退出申请确认后，退出款项将在开放期结束起5个工作日内转入委托人交易账户。如集合计划出现本合同所述暂停估值的情形或其他管理人认为有需要延期支付的情形时，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后，可以将划拨日期相应顺延。”
 
(七)  原合同“八、集合计划客户资产的管理方式、管理权限和运作方式（一）MOM管理方式”中：
“在集合计划存续期间，管理人有权对研究顾问进行聘用、解聘和更换。”
修改、变更为：
“在集合计划存续期间，管理人有权对研究顾问进行聘用、解聘和更换。具体变更规则参照本合同第二十六条“合同的补充、修改与变更”，但无需另行征求托管人意见。”
 
(八)  原合同“八、集合计划客户资产的管理方式、管理权限和运作方式（一）MOM管理方式”中：
“委托人认可和同意本集合计划从以下第三方机构（深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智信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道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他通过管理人准入审核的第三方机构中至少聘请两家作为本集合计划的研究顾问，并同意授权研究顾问按约定的方式为本集合计划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委托人认可研究顾问提供的投资建议，并承诺接受因管理人采纳该投资建议所带来的任何收益或损失。”
修改、变更为：
“委托人认可和同意本集合计划从以下第三方机构（深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他通过管理人准入审核的第三方机构）中至少聘请两家作为本集合计划的研究顾问，并同意授权研究顾问按约定的方式为本集合计划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委托人认可研究顾问提供的投资建议，并承诺接受因管理人采纳该投资建议所带来的任何收益或损失。”
 
(九)  原合同“八、集合计划客户资产的管理方式、管理权限和运作方式（一）MOM管理方式”中：
 “研究顾问三：
企业全称： 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11-10
企业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闸北区秣陵路50号5101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号701室
法定代表人： 李霖君
注册资金： 3190万元人民币
备 案 号：P1000316
公司简介：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1月，主要从事证券投资及股权投资的管理与咨询业务。公司团队由50多位业内人士组成，具备产业与金融符合背景。公司已进入多家总行的私募管理人白名单，并成为中国银行总行“中银成长组合”、光大总行TOT以及工商银行总行金狮153号管理人。公司已与多家银行总行、信托公司、券商等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目前已有52只阳光私募理财产品，包括管理型产品25只，TOT产品3只，MOM产品6只，创新型产品8只，新三板产品10只，总体管理规模100亿人民币。公司私募股权投资亦完成超过10个项目，投资规模超过5亿元人民币。公司成立7年以来，多次获得境内外各种荣誉。2014年公司产品“鼎锋成长1期”荣获“晨星（MORNINGSTAR）中国年度对冲基金奖”；2013年公司荣获福布斯中国最佳私募基金奖；自2010年起，公司连续4年荣获“金牛阳光私募管理公司”。
 
研究顾问四：
企业全称：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03-27
企业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华远企业号5、7、9、11、13、15、17号8层17号楼902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华远企业号17号楼A座902
法定代表人： 于军
注册资金： 1633万元人民币
备 案 号：P1000273
公司简介：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基金业协会的首批特别会员，和聚的投资团队来自于国内知名的证券研究机构和投资机构，从业经历都在十年以上，在业内具有丰富的研究和投资经验。团队专注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和研究，并保持主动管理、稳中求进的投资风格，屡次获得“阳光私募金牛奖”等业内殊荣。和聚投资秉持规范经营和专业投资的理念，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充分体现了激励充分、投资独立、专业分工、持续经营的原则，为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公司于2010、2012、2013年荣获“金牛阳光私募管理公司”，晨星（中国）2015年度中国股票型对冲基金奖。
 
研究顾问五：
企业全称：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06-28
企业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顺通路25号5幢403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7号国投大厦725室
法定代表人： 江晖
注册资金： 1082 万元人民币
备 案 号：P1000275
公司简介：星石投资成立于2007年，是国内第一批阳光私募公司，目前管理规模过100亿，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阳光私募之一。公司旗下有40多只产品，与全国几乎所有的私人银行都有合作，为其订制产品，成为绝对回报的领跑者。2013年星石投资成为证券业协会会员、基金业协会首批特别会员。星石投资严格控制风险、追求绝对回报的能力得到了国内外评级机构的充分肯定，荣获历届（连续六年2009-2014）“金牛阳光私募管理公司”，并于2012年独家获得晨星中国首届对冲基金奖。
 
研究顾问六：
企业全称：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11月10日
企业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荣超经贸中心1303-C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荣超经贸中心1303A
法定代表人：余定恒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备 案 号：P1000388
公司简介：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国内知名阳光私募基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具新财富最佳分析师、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评选投票权、并获中国证券业协会批准成为IPO询价对象。与国内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合作发行并管理多支证券类信托基金，投研团队为券商自营、投行、公募基金和市场派的完美组合，从容应对市场复杂变化！公司投资方向为主动管理、量化对冲、程序化交易等高端财富管理领域，在行业内享有盛誉！
 
研究顾问七：
企业全称：上海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5月7日
企业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弄城建国际中心1601,1609-1610室
法定代表人：莫泰山
注册资金：2000万人民币
备 案 号：P1000629
公司简介：上海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开展私募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等私募基金业务。截至目前，博道投资量化产品的管理总规模超过了30亿元。博道投资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全策略”产品线，旗下管理的多只量化产品涵盖股票多空、相对价值、套利等三种策略，为高净值客户和机构客户提供了与高、中、低各风险水平相匹配的产品选择。相对价值策略产品注重对规模因子暴露的有效控制、严格控制组合风险，同时通过各种套利交易增强组合收益，在保证低风险的基础上争取较高收益。
 
研究顾问八：
企业全称：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10月10日
企业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613号11幢B379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33号花旗大厦801A
法定代表人：陈家琳
注册资金：3000万人民币
备 案 号： P1000323
公司简介：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国内投资能力较强的专业化私募投资管理人之一，公司于2007年10月成立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公司主要为国内和国际投资者提供投资中国股票的产品及帐户管理，包括阳光私募产品及专户理财服务。从成立至今，世诚投资通过自身强大的投资研究能力及外部券商资源，为投资者提供优良、稳定的投资回报。
 
研究顾问九：
企业全称：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02月03日
企业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3号4004室-324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2708
法定代表人：江作良
注册资金：6630万元人民币
备 案 号： P1005472
公司简介：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初，由公募基金教父江作良先生一手成立，公司于2010年到2013年不断培养和吸纳投研队伍，形成独特成熟投资方法，公司于2013年年初正式对外发行阳光私募信托产品，短短5个月时间已经达到20亿的管理资金规模。在国内私募基金管理公司领域已经做到规模与收益名列前茅。
 
研究顾问十：
企业全称：深圳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2月10日
企业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新世界中心909室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华南路339号明宇大厦11层
法定代表人：刘睿
注册资金：2500万元人民币
备 案 号： P1000326
公司简介：中睿合银投资管理团队是一支以投资总监刘睿先生为核心，以“中短期趋势择时”为投资策略，将绝对收益和风险控制作为管理目标，通过对中短期趋势的准确判断为客户实现超额收益的优秀团队。中睿合银进入阳光私募领域以来，至2008年8月发行首只阳光私募产品至今，已累计发行并持续管理22只产品，以稳健持续的业绩增长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同，在2009年至2012年度，连续4年获得国内权威性极高的“阳光私募金牛奖”，其中包括“金牛进取奖”、“十大金牛阳光私募管理公司”、“十大金牛阳光私募基金经理”，并多次荣获其他权威评级机构的奖项。
 
研究顾问十一：
企业全称：深圳市智信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30日
企业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中路交界东南荣超经贸中心505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中路交界东南荣超经贸中心505
法定代表人：高锦洪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备 案 号： P1000446
公司简介：深圳市智信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开展私募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等私募基金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司坚持客户至上、专业多元、珍惜信誉、追求卓越的业务原则，致力于打造智慧型投资精英平台，聚集行业专才，遵循行业和市场发展趋势，创新投资交易方法，专注于客户资产的持续稳定增值，做中国一流的资产管理公司。
 
研究顾问十二：
企业全称：深圳道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6月21日
企业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民田路交界西南新华保险大厦903、905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民田路交界西南新华保险大厦903、905
法定代表人：卢柏良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备 案 号： P1001031
公司简介：道谊资产奉行积极投资，坚持精心选股与严格的风险控制相结合。重点投资于最有可能从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和资本市场成长中受益，具有良好的公司质地和快速增长潜力，且股价相对合理、具备估值优势的上市公司。道谊资产的投资理念是：秉持价值，因势制宜，与时偕行，概率取胜。”
修改、变更为：
“研究顾问三：
企业全称：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11月10日
企业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荣超经贸中心1303-C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荣超经贸中心1303A
法定代表人：余定恒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备 案 号：P1000388
公司简介：深圳市翼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国内知名阳光私募基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具新财富最佳分析师、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评选投票权、并获中国证券业协会批准成为IPO询价对象。与国内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合作发行并管理多支证券类信托基金，投研团队为券商自营、投行、公募基金和市场派的完美组合，从容应对市场复杂变化！公司投资方向为主动管理、量化对冲、程序化交易等高端财富管理领域，在行业内享有盛誉！”
 
(十)  原合同“八、集合计划客户资产的管理方式、管理权限和运作方式（五）管理人对本集合计划的强制止损”中：
“（2）组合配置策略：当研究顾问单元权益类资产仓位达到30%时，组合应包含5只以上证券；当研究顾问单元投资单一股票时，按成本计算不得超过该票总投资比例上限的20%”
修改、变更为：
“（2）组合配置策略：当研究顾问单元权益类资产仓位达到30%时，组合应包含5只以上证券；当研究顾问单元投资单一股票时，按成本计算不得超过该研究顾问单元净资产的20%。”
 
[bookmark: _Toc477781232][bookmark: _Toc475433120][bookmark: _Toc372498076][bookmark: _Toc340763857][bookmark: _Toc334185936][bookmark: _Toc86390969](十一)   原合同“十一、集合计划资产托管”中：
“委托人签署本合同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对现行证券交易、登记结算制度下托管人托管职能有充分的了解，并接受本合同约定的托管职责和范围。”。
修改、变更为：
“委托人签署本合同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对现行证券交易、登记结算制度下托管人托管职能有充分的了解，并接受本合同约定的托管职责和范围。
托管人同意，管理人有权对研究顾问进行聘用、解聘和更换，但无需另行征求托管人意见。具体变更规则参照本合同第二十六条‘合同的补充、修改与变更’。”
 
(十二)   原合同“十二、集合计划的估值（三）单位净值”中：
“单位净值的计算精确到0.001元，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修改、变更为：
“单位净值的计算精确到0.0001元，小数点后第五位四舍五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三)   原合同“十二、集合计划的估值（七）估值方法”中：
增加：
“12、持有的基金专户、证券投资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投资类基金子公司一对多专户、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契约型基金、经备案的投资于证券的私募基金按照估值日最近的单位净值估值。由上述产品的受托人或者管理人向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和托管人发送单位净值，由此造成的估值错误，管理人和托管人予以免责。”
 
(十四)   原合同“十二、集合计划的估值（九）估值错误与遗漏的处理方式”中：
“1、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的计算精确到0.001元，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当资产估值导致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小数点后三位以内发生差错时，视为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错误。”
修改、变更为：
“1、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的计算精确到0.0001元，小数点后第五位四舍五入。当资产估值导致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小数点后四位以内发生差错时，视为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错误。”
 
[bookmark: _Toc477781237][bookmark: _Toc475433125][bookmark: _Toc372498081][bookmark: _Toc340763862][bookmark: _Toc334200676](十五)   原合同“十六、投资决策与风险控制（二）集合计划的投资程序”中：
“2、投资主办人根据研究支持体系和本集合计划的收益－风险特征，结合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在投资策略和投资决策委员会授权范围内自主决策投资；”
修改、变更为：
“2、投资主办人根据研究支持体系和本集合计划的收益－风险特征，结合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在产品评审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授权范围内自主决策投资；”
[bookmark: _Toc340763863][bookmark: _Toc372498082][bookmark: _Toc475433126][bookmark: _Toc477781238][bookmark: _Toc334185940](十六)   原合同“十七、投资限制及禁止行为（一）投资限制”中：
“1、集合计划申购新股/新债，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该计划的净值，申报的数量超过拟发行证券公司本次发行证券的总量。”
修改、变更为：
“1、集合计划申购新股/新债，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该计划的现金总额，申报的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证券公司本次发行证券的总量。”
 
[bookmark: _Toc477781247][bookmark: _Toc475433135][bookmark: _Toc372498091][bookmark: _Toc340763871][bookmark: _Toc334185949][bookmark: _Toc86390982](十七)   原合同“二十六、合同的补充、修改与变更”中：
“3、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变更合同的，应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管理人和托管人应书面达成一致后，以短信或其他方式通知委托人，并在管理人网站公告。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合同变更成立日内的开放日提出退出申请，如在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合同变更成立日内无开放日，则管理人将在公告中公布合同变更成立日前设定的特别开放日。未提出退出申请的，视同委托人已经同意合同变更。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应在开放日或特别开放日申请退出。”
修改、变更为：
“3、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变更合同的，应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管理人和托管人应书面达成一致后（管理人对研究顾问进行聘用、解聘和更换的，无需与托管人书面达成一致），以短信或其他方式通知委托人，并在管理人网站公告。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合同变更成立日内的开放日提出退出申请，如在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合同变更成立日内无开放日，则管理人将在公告中公布合同变更成立日前设定的特别开放日。未提出退出申请的，视同委托人已经同意合同变更。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应在开放日或特别开放日申请退出。”
 
二、具体流程
自公告发布之日（含）起2个工作日内属征求委托人意见阶段，我公司将同时以短信或其他方式通知委托人。为维护委托人利益，管理人拟将公告发布之日（含）起第2个工作日设为特别开放日。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应在特别开放日提出退出申请。未提出退出申请的，视同委托人已经同意合同变更。
征求意见期限届满且同意合同修改、变更的委托人数量达到集合计划存续条件的，征求意见届满日为合同变更生效日。自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公告内容即成为合同组成部分。
上述流程结束，我公司将在公司网站公告旗舰合赢MOM 1号 合同修改、变更生效事宜，并按监管规定及时报备合同变更材料。
集合计划份额的委托人同意，无论其是否同意合同变更或提出退出申请，管理人变更本合同的行为均不应被视为或裁定为管理人的违约行为。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